
信息披露

2024/11/27

星期三

B03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586� � � � � � �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4-122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

网刊登了《关于工程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1），确定公司为“萧山区海塘

安澜工程（七甲船闸至九上顺坝盘头段）一标段”的中标单位。

目前，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上述项目施工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包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发包人：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灌区管理中心

2、承包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4、工期：800个日历天

5、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1、签约合同价：128,804,568元

2、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钱塘江南岸，起自七甲船闸东侧，终至九上顺坝盘头，全长14.88

公里。前期已先行实施4.49公里，本次提标加固10.39公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1）

水利部分：提标加固海塘10.39公里；新建钱江枢纽防浪墙0.19公里；拆除顺坝老闸，新建顺

坝闸前桥梁1座；拆除重建顺坝排涝闸管理房1处，建筑面积1160平方米。（2）非水利部分：

新建便民服务点5处（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生态修复面积19.87公顷等。工程等别为I等。

海塘建筑物级别为1级，设计潮水标准为300年一遇，海塘防潮标准为300年一遇，本标段招

标范围为桩号K39+831-K39+940段、 桩号K39+940-K43+600段海塘提标加固和专项提

升工程，共计3508m。

3、结算方式：本工程按形象进度支付施工进度款，每月20号前，每次支付工程款时必

须有监理人和发包人认可的工程进度报表和工程量确认书。本工程按支付节点将实际已完

成工程量报告送交工程师， 工程师应于承包人送交已完工程最报告后7日内进行计量和确

认，发包人在工程师确认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计量和确认。每月应签发付款金额=（当月工

程进度款的85%-当月应扣回的工程预付款），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一次性支付至合同总

价的85%；提供结算资料，工程结算审核出具报告后，一次性支付至结算审核价的98.5%。

4、工期：800个日历天

5、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萧山区海塘安澜工程（七甲船闸至九上顺坝盘头段）一标段” 项目合同金额

约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6.04%，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影响。

2、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

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

响所造成的风险。 公司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方面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萧山区海塘安澜工程（七甲船闸至九上顺坝盘头段）一标段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173�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斯达 公告编号：2024-038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 ）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冯

庆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252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 根据相关

要求，现将《警示函》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警示函》具体内容

冯庆生：

你作为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总监，你儿子冯华冰

于2023年4月28日至2024年6月26日期间，存在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卖出后六个

月内又买入的行为。 其中，买入3,700股，金额108,495元；卖出3,700股，金额94,165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

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

格规范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并于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 相关说明

1、上述警示函所涉及短线交易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5日披露了《杭州福斯达

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1）。

2、公司已将《警示函》内容及时告知高级管理人员冯庆生先生，冯庆生先生及其亲属

已深刻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性，对因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

响深表歉意，后续将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3、公司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加强宣导，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认

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强化对亲属行为的监督，不断加深对政策的理解，务必严格遵守履职要

求，对交易行为进行严格管理，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4、本次行政监督管理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4-056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

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

情况下，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与期限范围内募集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监事会、保荐机构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一、本次到期赎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获得理财收益32.94万元。 具

体情况如下：

购买

主体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

机构

投资金额（万

元）

产品有效期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万

元）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7.17-202

4.10.17

1.32%或2.6%或

2.7%

13.8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500

2024.7.31-202

4.10.31

1%-2.51% 8.6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1,000

2024.7.5-2024.

10.10

0.1%或3% 8.15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4.8.21-202

4.11.21

1%-2.41% 2.39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购买主

体

产品名

称

产品

类型

受托机构

投资

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期 资金来源 是否保本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关联关系

说明

亚玛顿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10.21-2

025.1.21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27%或

2.5%或

2.6%

无关 联

关 系

亚玛顿

（石家

庄）新材

料有限

公司

收益凭

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1,000

2024.10.22-2

025.4.21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0.1%或

4.1%

无关 联

关 系

亚玛顿

安徽分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4.11.25-2

025.2.25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2%

无关 联

关 系

亚玛顿

安徽分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11.4-20

25.2.4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2%

无关 联

关 系

三、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1、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投资的品种属于保本型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该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理财产品发行人提示了产品具有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风险。

2、针对以上投资风险，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

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

有理财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

和损失。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此外，通过进行适度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提升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效率，为公司获取更多的收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购买

主体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

机构

投资金额（万

元）

产品有效期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万

元）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3,000

2023.8.31-2024.3.

1

1.56%-3% 45.75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9.20-2023.1

2.20

1.2%-2.91% 7.2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5,000

2023.10.13-2024.

1.12

1.32%或2.7%或

2.8%

35.38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2,500

2023.10.18-2024.

1.18

1.2%-2.91% 17.36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10.26-2024.

1.26

1.32%或2.7%或

2.8%

14.31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11.8-2024.2.

8

0.5%-2.98% 7.45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2,000

2023.11.8-2024.5.

8

0.5%-2.98% 29.8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11.29-2024.

2.29

0.5%-2.98% 7.45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

行

4,000 2023.11.28-2024.

02.26

1.50%-2.70% 26.63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1.24-2024.

2.24

0.5%-2.77% 2.31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2.1-2024.3.

4

1.32%或2.25%或

2.35%

4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2.1-2024.5.6

1.32%或2.6%或

2.7%

13.72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1.24-2024.

4.24

0.5%-2.98% 4.14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1.24-2024.

7.24

0.5%-2.98% 14.9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2.28-2024.3.

28

1.2%-2.59% 2.15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建行石家

庄分行

2,000

2024.1.12-2024.3.

27

1.50%-2.70% 11.09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质押式报

价回购业

务

保本固定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1,000

2024.3.1-2024.3.

29

3.88% 3.05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1,500 2024.3.5-2024.5.7 0.1%或3.35% 8.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3.6-2024.4.

8

1.32%或2.25%或

2.35%

4.3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3,000 2024.3.6-2024.6.6 1.32%-2.7% 20.31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3.6-2024.6.6 1.2%-2.81% 7.02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1000

2024.4.1-2024.5.

31

0.1%或3.2% 5.2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4.15-2024.

7.15

1.32%或2.6%或

2.7%

13.6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5.10-2024.

8.12

1.32%或2.6%或

2.7%

13.57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4.29-2024.

7.29

1.2%-2.81% 6.84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4.5.15-2024.8.

15

1.2%-2.71% 20.2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建行石家

庄分行

500

2024.4.8-2024.5.

8

1.05%-2.60% 0.57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建行石家

庄分行

1,500

2024.4.8-2024.6.

28

1.05%-2.70% 8.29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2,000

2024.5.16-2024.8.

1

0.1%或2.85% 12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3,000

2024.6.12-2024.9.

12

1.32%或2.6%或

2.7%

19.93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7.17-2024.1

0.17

1.32%或2.6%或

2.7%

13.8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8.16-2025.2.

17

1.51%-2.65%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6.12-2024.9.

12

1.2%-2.71% 6.31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500

2024.7.31-2024.1

0.31

1%-2.51% 8.6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4.8.21-2024.1

1.21

1%-2.41% 2.39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2024.6.18-2024.1

2.18

2%-5% 未到期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1,000

2024.7.5-2024.1

0.10

0.1%或3% 8.15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2,000

2024.8.23-2024.9.

23

2.7%-2.9% 4.6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3,000

2024.9.19-2024.1

2.19

1.27%-2.6%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9.18-2024.1

2.18

1%-2.31% 未到期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中信证券

常州分公

司

2,000

2024.9.27-2025.3.

27

0.1%或3.25%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4.10.21-2025.

1.21

1.27%或2.5%或

2.6%

未到期

亚玛顿

（石家庄）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1,000

2024.10.22-2025.

4.21

0.1%或4.1%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4.11.25-2025.

2.25

1%-2%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4.11.4-2025.2.

4

1%-2% 未到期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股票代码：603766� � � � � � �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24-061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 2022年11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 ）裁定批准了《隆鑫集

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因《重整计划》无法在期限

内完成，经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以下简称“隆鑫系十三家” 或“重整主体” ）申请，重庆五

中院于2024年8月21日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十四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六个月

（至2025年2月21日）。

● 根据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 ）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

及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已分别与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新智造” ）和重庆渝富资

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 ）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

一》” ）和《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二》” ）约定，截至2024年11月26日，隆鑫系十

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宗申新智造和渝富资本分别支付的重整投资款累计13.46亿元和8.46亿

元。

● 截至2024年11月26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3,111,196,419.39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31.62%。

● 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一》涉及的相关交易，已履行了反垄断主管部门的

经营者集中审查等程序，截至2024年11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予禁止决定书》，对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收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予禁止。

●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等业务，与公

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截至目前，《重整投资协议一》《重整投资协议二》对应的目标股份尚未完成实质交割，交易完

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若《重整计划》未能完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概述

2022年1月30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1）渝05破申665号-677号” 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隆鑫系十

三家公司破产重整申请。 2022年3月16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05破76号-88号” 民事裁定，裁

定对隆鑫系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2年11月21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四

号”裁定，批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截至

2024年8月， 因重整计划无法在期限内完成， 经重整主体申请， 重庆五中院于2024年8月21日作出

（2022）渝05破76号之十四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六个月（至2025年2月21日）。

截至2024年5月21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累计收到联合投资人重庆发展支付的投资

款人民币16.28亿元，该金额不包含合伙人基金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5亿元（该保证金用于抵扣重整投资

人最后一期投资款中相应款项），前述16.28亿元已全部用于清偿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优先债权。

2024年5月21日，重整主体已向合伙人基金发送了《关于取消重整投资人资格的告知函》，通知取消

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另行寻找其他投资人。 ● 2024年7月，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了《重整

投资协议一》，按协议约定，宗申新智造将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隆鑫通用504,172,175股股票，占隆鑫通

用总股本24.5513%的股份，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

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 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渝富资本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二》，按协议约定，渝富资本以支付总金额共计211,500万元，将取得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318,709,

69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15.52%的股份。

截至2024年11月26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宗申新智造和渝富资本分别支付

的重整投资款累计13.46亿元和8.46亿元。 同时， 重庆五中院裁定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202,

814,030股股票过户给宗申新智造，占公司总股本的9.88%；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127,483,878股股

票过户给渝富资本，占公司总股本的6.21%。

截至2024年11月26日， 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3,111,196,419.39元， 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31.62%。

（公司控股股东重整具体进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2-004、临 2022-045、临 2023-030、临 2023-032、临 2023-033、临 2023-044、临 2023-051、临

2023-058、临 2023-064、临 2024-004、临 2024-005、临 2024-006、临 2024-018、临 2024-021、临

2024-024、临 2024-025、临 2024-028、临 2024-030、临 2024-033、临 2024-036、临 2024-038、临

2024-046和临2024-052等相关公告。 ）

二、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最新进展

（一）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收到管理人发来的重整事项最新进展告知函，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截至本函发出之日，清偿债权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26日， 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3,111,196,419.39元， 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31.62%。

二、截至本函发出之日，重整投资协议的履行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管理人累计收到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新智造）支付的重整投资

款13.46亿元、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支付的重整投资款8.46亿元。 重庆

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隆鑫通用202,814,030股股票 （占隆鑫通用总股

本的9.88%）过户给宗申新智造，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隆鑫通用127,483,878股股票（占隆鑫通用

总股本的6.21%）过户给渝富资本。

2024年11月26日，管理人收到宗申新智造发来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60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经审查，对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收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予禁止。

三、截至本函发出之日，隆鑫通用股票解质押进展情况

2024年10月29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

知》，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13,247,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对应的2019

年度至2023年度现金分红已解除质押登记。

2024年10月31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

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124,12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对应的2019

年度至2023年度现金分红已解除质押登记。

2024年11月12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

知》，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7,21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对应的2019

年度至2023年度现金分红已解除质押登记。

2024年11月26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

分解除质押登记）》，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31,340,303股无限售流通

股及对应的2019年度至2023年度现金分红已解除质押登记。

管理人后续将继续监督已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履行，监督重整主体执行重整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

（二）其他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等业务，与公司主

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对公司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组织机构、财务等方面与隆鑫控

股保持相互独立。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提供违规担

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2、 截至目前， 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共持有隆鑫通用1,028,236,055股股票， 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50.0713%，根据《重整计划》，其中205,354,185股股票，将对普通债权相应比例抵偿给相应债权人，

822,881,870股股票将过户至重整投资人。 按照《重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二》的约定，822,

881,870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40.0713%的重整投资方已全部确定，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用第

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渝富资本将成为

隆鑫通用第二大股东。

3、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等业务，与公司

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一》的相关交易履行了反垄断主管部门的经营者集

中审查等程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对重庆宗申

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收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予禁止。

5、截至公告披露日，《重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二》两份协议对应的目标股份尚未完成

实质交割，交易完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法院最新裁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至2025年2月21

日，若《重整计划》未能在延长执行期后完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1,028,236,05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13%，其中，

累计质押816,578,271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79.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76%；累计被冻

结/轮候冻结1,028,236,055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13%。

7、公司作为重整主体旗下重要资产，公司将持续积极与控股股东、管理人等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并

根据隆鑫控股、管理人提供的重整准确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766� � � � � � � �证券简称：隆鑫通用 公告编号：2024-059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C区（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工业园C区聚业路116号）集团大楼五楼

会议室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9,018,8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44

(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总经理（代行董事长

职责）龚晖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非独立董事李耀先生、胡显源先生、黄培国先生、邵海翔先生和刘嘉

祺先生因其他工作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张洪武先生因其他工作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启攀先生、欧西女士因其他工作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叶珂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158,768 98.7582 1,486,700 1.1367 137,350 0.1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调 整 公 司

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

的议案

129,158,768 98.7582 1,486,700 1.1367 137,350 0.10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时，议案已获得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微、刘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股票代码：603766� � � � � �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24-060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及对

应红利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1,028,236,05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其中，

累计质押816,578,271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79.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76%；累计被冻

结/轮候冻结1,028,236,055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

一、本次解除质押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

股” ）于2017年11月28日将其持有的公司36,200,000股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76%）质押给质权

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期为24个月。

2024年11月2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通知，隆鑫控股持有的公司31,

340,303股股票及对应的2019年度至2023年度现金分红已解除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1,340,303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3%

解除质押时间 2024年11月25日

持股数量 1,028,236,055股

持股比例 50.0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16,578,271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9.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76%

本次解除质押系配合执行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后续无进一步质押计划。隆鑫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仍存在冻结和轮

候冻结情况。

二、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1,028,236,05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其中，累

计质押816,578,271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79.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76%；累计被冻结/

轮候冻结1,028,236,055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0.07%。

2、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1日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十四民事裁定，批准隆鑫

控股等十三家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至2025年2月21日，若《重整计划》未能在延长执行期后完

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3、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组织机构、财务等方面与隆鑫控

股保持相互独立。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提供违规担

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4、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质押/冻结情况及其重整事项的最新进展，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87� � � � � � �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4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获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 ）于近日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1、产品名称：一次性使用血液透析管路

2、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243102243

3、注册人名称：山东新华血液技术有限公司

4、注册人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华大道2009号新华医疗科技园E�区 E2-1-1#

厂房101室

5、生产地址：成都市新津区西新大道3561号102A生产车间、成都市新津区 西新大道

3561号104车间、成都市新津区西新大道3561号106�车间、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万街村四

组51号（委托生产）

6、 型 号 、 规 格 ：XHEBC-1DT、XHEBC-2DT、XHEBC-3DT、XHEBC-4DT、

XHEBC-5DT、XHEBC-6DT、XHEBC-7DT、XHEBC-8DT、XHEBC-1ST、

XHEBC-2ST、XHEBC-3ST、XHEBC-4ST、XHEBC-5ST、XHEBC-6ST、

XHEBC-7ST、XHEBC-8ST、XHEBC-1ZL、XHEBC-2ZL、XHEBC-3ZL、

XHEBC-4ZL、XHEBC-5ZL、XHEBC-6ZL、XHEBC-7ZL、XHEBC-8ZL、

XHEBC-1SL、XHEBC-2SL、XHEBC-3SL、XHEBC-4SL、XHEBC-5SL、

XHEBC-6SL、XHEBC-7SL、XHEBC-8SL、XHEBC-1DG、XHEBC-2DG、

XHEBC-3DG、XHEBC-4DG、XHEBC-5DG、XHEBC-6DG、XHEBC-7DG、

XHEBC-8DG、XHEBC-1SG、XHEBC-2SG、XHEBC-3SG、XHEBC-4SG、

XHEBC-5SG、XHEBC-6SG、XHEBC-7SG、XHEBC-8SG、XHEBC-FL、XHEBC-0

7、结构及组成：由动脉管路、静脉管路、补液管路、连接管路、冲洗器和废液袋组成。 结

构组成包括透析接头、透析接头盖、止流夹、PVC管、采样接头、三通接头、接头、滴斗、滴斗

盖、泵管接头、泵管、血液过滤网、旋转接头、旋转接头环、接头保护帽、品形三通、废液袋、冲

洗接头、传感器保护器、瓶塞穿刺器、滴瓶、调节器、锁紧接头、锁紧接头保护帽。产品所用材

料为PVC、PP、ABS、PE、PC和硅橡胶。 本产品经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

8、适用范围：与血液透析设备配合使用，用于体外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透析滤过、

血液灌流、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及单纯超滤治疗。

9、批准日期：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0、有效期至：二〇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11、同类产品相关情况：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目前，国内

同行业有31家公司已取得同类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2、产品主要特点

产品使用环保增塑剂，相比于传统使用DEHP增塑的管路具有低溶出，低毒性的优点；

管路配件齐全，型号丰富，可适用于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等多种治

疗模式，便于医生使用，保障治疗效果。

二、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血液透析管路产品的批准上市能够满足血液透析不同治疗模式需求，为客户提供多种

选择，丰富了公司血液净化耗材产品线，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89� � � � � � � �证券简称：泉阳泉 公告编号： 临2024一060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3日利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资金15,200万元购买的 “单位结构性存

款” 已到期， 公司现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及到期收回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批程序情况

2024年7月30日，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对最高总额不超过16,000万元人民币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授权期限自2024年8月31日至2025年8月30日内有效

（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一037）。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利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募集资金

专户资金15,200万元购买了“单位结构性存款”（公司公告刊登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产品信息

如下：

（一）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购买产品情况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银行存款产品

3、产品风险水平：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4、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0.95%至2.4%

5、产品期限：3个月

6、交易日期：2024年8月23日起至2024年11月23日止

7、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认购金额：15,2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于2024年11月26日收回本金152,000,000.00元， 收到相应收益

655,392.15元。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投入本金 收回本金 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单位结构性存款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1,110,698.63 0.00

2 单位结构性存款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791,824.66 0.00

3 单位结构性存款 152,000,000.00 152,000,000.00 655,392.15 0.00

合 计 477,000,000.00 477,000,000.00 2,557,915.44 0.00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5,0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13.83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 -0.60

目前已使用的额度 0.00

尚未使用的额度 160,000,000.00

总额度 160,000,000.00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90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2024-079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工商备案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11月13日召开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

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于2024年10月29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并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

近日，公司在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经营范围及经营范围对应内容《章程修

正案》的备案登记。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备案登记情况如下：

一般项目：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研发;�卫生洁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

销售;�卫生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 模具制造;� 模具销售;� 新型陶瓷材料销售;�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

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

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

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阀门和旋塞研发;�阀门和旋塞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建

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地板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家用电器

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

围设备制造;�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音响设备销售;�家用

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贸易经纪;�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

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3517� � � � � � � �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4-085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 （含30,000.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结构化存款或保本型短期理财

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30日披露的2024-035号《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4年10月23日，广西阿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丰支行签署了

《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于2024年11月23日赎回，收回本金7,000.00万元，获得收益12.25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

益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1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华

丰支行

2024年挂钩汇率

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十期产品333

7,000.00 2024/10/23 2024/11/23 2.10% 7,000.00 12.25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到期日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023-11-29 25.89 -

2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20,000.00 20,000.00 2023-11-30 124.66 -

3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20,000.00 20,000.00 2023-12-23 42.50 -

4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024-1-31 63.01 -

5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5,000.00 15,000.00 2024-4-16 93.75 -

6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5,000.00 5,000.00 2024-4-19 30.54 -

7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5,000.00 15,000.00 2024-4-22 91.62 -

8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024-5-20 65.34 -

9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3,000.00 13,000.00 2024-6-28 10.10 -

10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6,000.00 6,000.00 2024-7-3 10.50 -

11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3,000.00 13,000.00 2024-8-16 24.17 -

12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3,000.00 13,000.00 2024-9-22 25.43 -

13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5,000.00 5,000.00 2024-9-30 25.26 -

14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3,000.00 13,000.00 2024-10-31 25.96 -

15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7,000.00 7,000.00 2024-11-23 12.25 -

16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0,000.00 - 2024-12-28 - 10,000.00

合计 185,000.00 175,000.00 - 670.98 1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9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00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7日


